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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3342—2016《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接口技术规范》,与GB/T33342—2016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6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公共连接点和响应时间的术语和定义(见3.2和3.3);
———增加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有功功率控制要求(见第4章);
———更改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无功电压调节要求(见第5章,2016年版的5.1);
———增加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故障穿越要求(见第6章);
———更改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电压适应性、频率适应性和电能质量适应性要求(见7.1、7.2和

7.3,2016年版的5.2);
———更改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电能质量要求(见第8章,2016年版的5.3);
———增加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启停要求(见第9章);
———更改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继电保护要求(见第10章,2016年版的5.4、6.1和6.2);
———更改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电能计量要求(见第11章,2016年版的6.3);
———更改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通信与信息要求(见第12章,2016年版的5.5);
———增加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并网检测要求(见第13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

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天合富家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国庆、陈宁、夏俊荣、周昶、刘纯、朱凌志、王会超、马瑞辰、贾一超、孙文文、

张祥文、华光辉、王盼盼、汪海蛟、叶荣波、曹潇、胡雪凯、胡汝伟、汪春、于若英、栗峰、于芃、黄磊、朱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GB/T33342—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Ⅲ

GB/T33342—2026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的有功功率、无功电压、故障穿越、电网适应性、电能质量、
启停、继电保护、电能计量、通信与信息及并网检测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通过220V电压等级并网的新建或改(扩)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接入、调试和

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2325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T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15945 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GB/T17215.321 电测量设备(交流)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A级、B级、C级、

D级和E级)

GB/T24337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

GB/T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DL/T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614 多功能电能表

DL/T645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DL/T698.45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4-5部分:通信协议———面向对象的数据交换协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并网点 pointofinterconnection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输出汇总点。

3.2
公共连接点 pointofcommoncoupling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公用电网的连接处。

3.3
响应时间 responsetime
控制过程中,自接收到控制指令或检测到触发控制操作的状态量变化起,直到被观测变量实际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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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量第一次达到控制目标值与初值之差的90%所需的时间。
[来源:GB/T40289—2021,3.13]

4 有功功率

4.1 有功功率控制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具备有功功率连续平滑调节的能力,应能接收并自动执行有功功率控制指

令,控制误差绝对值应不大于额定有功功率的1%,响应时间应不大于3s。

4.2 频率调节

4.2.1 当电力系统频率出现偏差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按照公式(1)调整有功功率输出。

ΔPt=

-Kf×
(ft-fN+ΔfDB)

fN
×PN, ft<fN-ΔfDB

0, |ft-fN|≤ΔfDB

-Kf×
(ft-fN-ΔfDB)

fN
×PN, ft>fN+ΔfDB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1)

  式中:

ΔPt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功功率变化量,单位为千瓦(kW);

Kf ———有功调频系数;

ft ———电力系统频率,单位为赫兹(Hz);

fN ———电力系统额定频率,单位为赫兹(Hz);

ΔfDB ———调频死区,单位为赫兹(Hz);

fN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千瓦(kW)。

4.2.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功调频系数、调频死区应根据所接入电力系统的频率调节特性,由电网

运行部门确定,有功调频系数的取值范围宜为10~50,调频死区宜为±(0.06Hz~0.2Hz)。

4.2.3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调频时的有功功率下调限幅宜不小于10%额定有功功率。

4.2.4 配置储能或有功功率有预留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调频时,有功功率上调限幅宜不小于6%额

定有功功率。

4.2.5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频率调节响应滞后时间应不大于1s,响应时间应不大于3s,调节时间应不

大于5s。

5 无功电压

5.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逆变器的无功输出范围应能在图1规定的矩形框内动态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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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户用分布式光伏逆变器无功输出范围

5.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至少具备有功电压控制、定功率因数控制、定无功功率控制、功率因数-有
功功率4种无功电压控制模式,并能根据电网运行部门的要求或实际运行情况切换控制模式,不同控制

模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5.3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接收并自动执行无功功率控制指令,宜通过调整自身无功功率和有功功

率参与电压调节。

6 故障穿越

6.1 低电压穿越

6.1.1 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点电压跌落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具备

图2规定的低电压穿越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a) 并网点电压跌至0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不脱网连续运行150ms;
b) 并网点电压跌至标称电压的20%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不脱网连续运行625ms;
c) 并网点电压跌至标称电压的20%以上至85%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在图2所示的电压

轮廓线以上区域内不脱网连续运行。

  标引符号说明:

a———电压轮廓线。

  注:在电压轮廓线以上区域,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不脱网连续运行;在电压轮廓线以下区域,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

允许从电网切出。

图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低电压穿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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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低电压穿越期间没有脱网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不应降低有功电流,在故障清除后其有功功率

应快速恢复,恢复的变化速率宜不小于100%装机容量每秒。

6.2 高电压穿越

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点电压升高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具备

图3规定的高电压穿越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a) 并网点电压升高至标称电压的125%以上至130%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不脱网连续运

行500ms;

b) 并网点电压升高至标称电压的120%以上至125%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不脱网连续运

行1s;

c) 并网点电压升高至标称电压的110%以上至120%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不脱网连续运

行10s。

  标引符号说明:

a———电压轮廓线。

  注:在电压轮廓线以下区域,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不脱网连续运行;在电压轮廓线以上区域,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

允许从电网切出。

图3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高电压穿越要求

6.3 连续低电压穿越

6.3.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至少能承受连续两次低电压穿越,相邻两次低电压穿越之间的时间间隔

可根据当地电网故障重合闸动作时间确定,取值范围宜为0.2s~2s。

6.3.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每次低电压穿越的响应特性应满足6.1的要求。

7 电网适应性

7.1 电压适应性

7.1.1 当并网点电压在标称电压的85%~110%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正常运行。

7.1.2 当并网点电压低于标称电压的85%或超过标称电压的110%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满足6.1
和6.2的要求。

7.2 频率适应性

7.2.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频率适应性应满足表1的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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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电力系统频率范围内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行要求

电力系统频率(f)范围 要求

f<46.5Hz 根据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逆变器允许运行的最低频率而定

46.5Hz≤f<47Hz 频率每次低于47Hz高于46.5Hz,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至少能运行5s

47Hz≤f<47.5Hz 频率每次低于47.5Hz高于47Hz,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至少能运行20s

47.5Hz≤f<48Hz 频率每次低于48Hz高于47.5Hz,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至少能运行60s

48Hz≤f<48.5Hz 频率每次低于48.5Hz高于48Hz,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至少能运行5min

48.5Hz≤f≤50.5Hz 连续运行

50.5Hz<f≤51Hz 频率每次高于50.5Hz低于51Hz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至少能运行3min

51Hz<f≤51.5Hz 频率每次高于51Hz低于51.5Hz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至少能运行30s

f>51.5Hz 根据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逆变器允许运行的最高频率而定

  注:f 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点频率。

7.2.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在以下系统频率变化率范围内不脱网连续运行:

a) 在0.5s的滑窗时间内,频率变化率的绝对值不大于2Hz/s;

b) 在1s的滑窗时间内,频率变化率的绝对值不大于1.5Hz/s;

c) 在2s的滑窗时间内,频率变化率的绝对值不大于1.25Hz/s。
滑窗时间与频率变化率的关系见附录B。

7.3 电能质量适应性

当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点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值满足GB/T12326、谐波值满足GB/T14549、
间谐波值满足GB/T24337的要求时,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能正常运行。

8 电能质量

8.1 电压偏差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后,引起公共连接点的电压偏差应满足GB/T12325的要求。

8.2 电压波动和闪变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后,引起公共连接点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值应满足GB/T12326的要求。

8.3 谐波与间谐波

8.3.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向所接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注入电流应满足GB/T14549的要求,其中户

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向电力系统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值,应按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安装容量与公共连接

点上具有谐波源的发/供电设备总容量之比进行分配。

8.3.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后,引起公共连接点的间谐波应满足GB/T24337的要求。

8.4 直流分量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向公共连接点注入的直流电流分量应不超过其交流额定功率的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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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启停

9.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启停时所引起的电能质量变化应满足第8章的要求。

9.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启动前应检测并网点电压和频率,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启动:

a) 正常启动时,并网点电压与频率满足GB/T12325和GB/T15945的要求;

b) 故障后重启时,并网点电压与频率至少连续1min满足GB/T12325和GB/T15945的要求。

10 继电保护

10.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点应安装易操作、具有明显开断指示、具备开断故障电流能力的开关。

10.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点设备应按照GB/T50065的要求接地/接保护线。

10.3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低/高电压保护配置应满足6.1和6.2的要求。

10.4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频率保护配置应满足7.2的要求。

10.5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具备防孤岛保护功能,保护动作时间不大于2s,且防孤岛保护应与电网

侧线路和安全自动装置保护相配合。

10.6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防孤岛保护应与其故障穿越要求相配合,且故障穿越优先级高于防孤岛保护。

10.7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剩余电流保护设置、动作电流和分断时间应满足GB/T13955的相关要求。

11 电能计量

11.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电网前,应明确计量点,全额上网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在产权分界

点处设置发电计量点,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分别在产权分界点、并网点设置计

量点。每个计量点均应配置一块电能表,配置应满足DL/T448的要求。

11.2 电能表应采用静止式多功能电能表,技术性能应满足GB/T17215.321和DL/T614的要求。电

能表应至少具备双向有功计量、四象限无功计量、事件记录功能,配有标准通信接口,具备本地或远程通

信的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应满足DL/T645或DL/T698.45的要求,数据采集周期宜不超过15min。

11.3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前,电能计量装置应完成相关检测、安装和调试。

12 通信与信息

12.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具备与上级系统数据交互的能力,宜采用RS485、电力线载波和满足信息

安全防护要求的无线公网等通信方式。

12.2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具备上传并网点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发电量和并网状态等信

息的能力,数据上传时间间隔应不大于15min。

13 并网检测

13.1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前,应复核主要设备的技术参数和型式试验报告,型式试验报告应至少

包括:有功功率控制和频率响应能力、无功电压调节能力、故障穿越能力、电网适应性、电能质量和保护

功能的检测结论。

13.2 当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主要设备改变时,应重新提供设备型式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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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无功电压控制模式

A.1 有功电压控制模式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行在有功电压控制模式时,应随并网点电压的升高自动降低有功功率输出。

A.2 定功率因数控制模式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行在定功率因数控制模式时,功率因数应在0.9(超前)~0.9(滞后)范围内

连续可调,默认值为1。功率因数最小增量为0.01(Δcosφ=0.01)。

A.3 定无功功率控制模式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行在定无功功率控制模式,无功功率输出应在光伏逆变器运行能力范围内

连续可调。

A.4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控制模式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行在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模式时,无功功率输出应根据图A.1的规定随有功

功率进行调整。

图A.1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控制模式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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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滑窗时间与频率变化率关系

  频率变化率是在给定的滑窗时间内,频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与该段时间的比值。以频率下降时

为例,不同滑窗时间下频率变化率df/dt的计算方式如图B.1所示。

图B.1 不同滑窗时间下频率变化率的计算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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